
2月18日17时许，我们派出所接到一家金

店店员打来的电话，声音透着急切：“警察同志，

我们这里有位老人买了很多黄金首饰，说是要

给老朋友送寿礼，而且还是发的快递，我感觉事

情有点不对劲……”“买了多少？具体是些什

么？”我赶紧问道，职业的敏感性让我意识到这

通电话可能并不简单。“金手镯、金项链，一共5

件，总重量238克呢！”店员回答道。

“寿礼送5件金首饰？”这样的出手显然不合

常理，我立刻意识到，这可能是一起针对老年人

的诈骗案件。

我们立即联系了快递公司，请他们协助拦

截这批黄金，同时马上联系购买黄金的周大爷。

然而，我拨通周大爷的电话后，刚一提及他

可能被骗，周大爷就坚决否认，甚至挂断了电

话。再次拨打，电话那头已经无人接听。我们立

刻驱车赶往周大爷家，通过家人找到了周大爷。

看到我们，他显得有些抵触，坚持认为自己没有

被骗。

“大爷，您先别急，我们是为了您好，您仔细

回想一下，最近有没有参与什么扫码进群抢红

包、做任务挣大钱的活动？”我耐心地询问。

周大爷的表情开始变得复杂，犹豫了一会

儿，终于开口了：“是有这么回事，他们说只要我

把黄金邮过去，就能完成一次‘任务’，还能把黄

金连本带利返还给我。”

听到这里，我心里已经有了底。这明显是

一起典型的“刷单返利”类诈骗案。

“大爷，您这是被骗了，那些都是骗子编出来的

谎话，他们根本不会把黄金还给您，更不会给您返

利。”我苦口婆心地劝说着，同时拿出类似案例给周

大爷讲解。经过一番努力，周大爷终于意识到自己

被骗了，脸上写满了懊悔和无奈。就在这时，快递分

拣中心传来了好消息，周大爷的黄金已经被成功拦

截。听到这个消息，大家都松了一口气。

第二天9时许，我们和快递小哥一起，将这

批价值20余万元的金首饰完好无损地交还给了

周大爷。临别时，我们反复叮嘱周大爷，以后一

定要提高警惕，不要轻易相信陌生人的话，更不

要随意转账或邮寄贵重物品。

本报记者 王聪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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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交平台结识的“生意伙伴”

收到货款后人间蒸发。执行法官办

理的“微商跨省追款案”就像一场惊

心动魄的破案剧，让大家真切体会

到执行法官既讲法理又讲智慧的职

责担当。

案件发生在2024年冬天。原告小

李是阜新微商个体户，她在社交平台结

识了山东的微商小于。“两姐妹”一见如

故，很快就达成合作协议。小李按合同

支付了4万元货款，可等来的不是货物，

而是对方的失联。微信被拉黑，电话永

远占线，对方就像人间蒸发一样。

作为承办人，我第一次接触案件

时就感到棘手。公告送达后缺席判决

虽然顺利，但执行阶段却像撞了墙

——被执行人小于玩起了“失踪”，户

籍地山东的派出所反馈她早就人户分

离，查无下落。当时案卷摞在桌上，沉

甸甸的像块石头压得人喘不过气。

转机出现在一次例行案件关联

查询。当我把小于的名字输入全国

法院执行信息系统时，屏幕突然跳出

一串红色警示——在山东某地，小于

竟是另一起案件的申请执行人。这

个发现让我眼睛一亮：既然她是“老

赖”，怎么还能当申请执行人？这里

面肯定有问题。

我们立即启动跨域协作机制。

联系山东法院时正值春节前夕，但对

方执行局同志二话不说，开通绿色通

道。经过三天三夜的连续作战，我们

终于在某个被执行人的银行账户里

发现了关键线索——这笔钱正是属

于小李的货款。

最戏剧性的一幕发生在扣划款

项当天。当我通过视频连线向小于

宣读执行裁定书时，这个一直逃避的

女子突然哭着说：“法官我错了，我马

上还钱！”原来她以为换个身份就能

躲过债务，没想到我们通过大数据追

踪到了她的资金流向。

当小李抱着锦旗来法院时，那个寒

风刺骨的早晨，我记得特别清楚，她说

这笔钱是给孩子治病的救命钱，眼眶通

红的样子让我心头一紧。那一刻我更

加确信：执行法官的每一个线索排查，

都可能改变一个家庭的命运。

这起案件让我深刻体会到，新时

代的执行工作早已不是“猫鼠游

戏”。我们既要像侦探一样抽丝剥

茧，又要像工匠一样精准操作。当被

执行人企图用虚拟身份逃避责任时，

我们用“数字画像”锁定其资金脉络，

用“执行联动”机制打破壁垒。

最后我想说的是：诚信是立身之

本，法律不是儿戏。那些妄想通过换

手机号、删微信逃避债务的人，终将

逃不过大数据时代的“天眼”。而我

们执行法官，永远会握紧法槌，为合

法权益撑起守护的蓝天。

本报驻阜新记者 黄硕 整理

办案人：齐天扬

职务：阜新市海州区人民法院执行

法官

欠债玩隐身？大数据一抓一个准

近日，沈阳市公安局大东分局洮昌派出

所接到金店店员打来的电话，称一位老人购

买了价值20余万元的金首饰并通过快递寄

出，情况可疑。民警迅速行动，最终，成功拦

截快递并将被骗金首饰返还给老人。

办案人：王翔

职务：沈阳市公安局大东分局洮昌派出所民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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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急拦截黄金
避免老人“踩坑”

如今网购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

活习惯，但消费者网购时买到“三无”

产品该怎么办？近日，锦州市凌河区

人民法院成功调解一起因在网络平

台购买“三无”产品引发的产品责任

纠纷案件，消费者最终获得了“惩罚

性赔偿”。

原告方某通过某网络消费平台

以 19.9 元的价格购买了 4 瓶花露

水，到货后，发现该花露水并无品牌

标识，也无生产厂址和“花露水”生

产所应有的农药生产许可批号，仅

以生产厂商名称予以替代，且包装、

印刷简陋。

方某发现问题后，申请网络消费

平台予以介入，退回了货款，并得到

了平台给予披露的用于消费者维权

使用的必要信息，之后，方某将该花

露水的销售者凌某诉至法院，要求被

告按照“惩罚性赔偿”规定赔偿损失

费500元，并支付原告为维权所支出

的交通费和复印费共计150元。

受理案件后，我发现该案事实

清楚，于是在庭审中当庭组织双方

进行调解。起初，被告认为其销售

的产品均系从正规渠道进货，并非

是其自产，其销售过程中未冒充其

他知名品牌，所售价格亦较同类产

品便宜，对所谓没有国产许可批号

及厂址虚标等问题，其也并不知情，

且已经退还原告货款，不应加倍赔

偿原告损失。

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

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我向被告

进行释法说理，经营者提供商品或

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依法增

加赔偿价款费用的三倍，增加赔偿

的金额不足 500 元的，按 500 元赔

付。本案中，被告所售出的商品缺

少生产许可批号和厂址等重要信

息，其行为属于故意隐瞒依法应当

告知消费者的与产品销售相关的重

要信息，涉嫌构成民法意义上的“消

极欺诈”，其作为商品的销售者，应

承担相应责任。

释法明理后，被告表示已充分认

识到了自身错误，日后将加强对出售

商品的检查，并同意支付原告诉请的

损失。同时，考虑到被告属于小本经

营，我又从情理上同原告进行沟通，

原告同意调解，并表示在自担诉讼费

用的情况下将其诉请降至600 元。

最终，被告当庭给付原告赔偿金600

元，双方矛盾得以根本化解。

互联网经济的发展，不应成为

新的“假冒伪劣”商品大行其道的

温床。消费者在发现其网购商品

存在问题时，除通过网络销售平台

维护自身权益外，也可通过诉讼途

径，拿起法律武器，依法维护自身

的合法权益。同时，从事网络销售

的店家也应注意加强对自身所售

商品的检查，依法主动拒绝销售商

品标识存在明显缺陷的可疑商

品，避免使自身暴露于法律风险

之中。

本报驻锦州记者 王璐璐 整理

办案人：张旭芳

职务：锦州市凌河区人民法院行政

审判庭(综合审判庭)庭长、一级法官

卖“三无”花露水赔六百元，今后长点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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